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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92号提案的答复
贾璐茜委员: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优化三门峡市主城区公共停车位收费标准的建议”、“关于对占用公共车位现象加强管理的提案”的提案收悉,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,针对您提出的建议,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停车供给和需求矛盾日益凸显，“停车难、停车乱”问题逐渐成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。目前，国家、河南省均没有停车场建设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，对停车场的设置，特别是建筑物退让区停车场的设置，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依据标准。我市2015年10月31日起施行的《三门峡市停车场管理办法》也于2019年废止。

我市停车收费价格较之周边城市相对较贵，缺乏收费杠杆调节，社会投资建设的停车场由投资者自主定价，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其公益功能，重收费轻管理，收费不合理。市公安局负责的智慧停车项目未完全建成投入使用，尚未发挥应有作用，加之违停处罚未及时跟进，路内停车泊位资源不能高效利用，车辆长期占用路内公共停车资源，使得路外停车场的运营受到影响，阻碍了路外停车场的正常发展。

当前我市在停车导航、智能停车设备等新技术产品的应用上还处于较低水平，无占地面积小的智能立体车库应用。城区统一的智慧停车信息平台尚未建立，智能化停车引导水平低，停车信息不明，让车主产生无谓绕行，一方面热点区域停车难问题突出，另一方面大量配建的停车泊位闲置，加剧了城区交通拥堵。

为加强停车场建设和管理，回应市民关切，规范停车秩序，改善城市人居环境，提升城市运行效率，我局对市区主城区公共停车场情况进行了多次调研，牵头起草了的《三门峡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》正按程序申报，管理办法的实施将解决停车设施总量少、停车管理体制不健全、收费体制不合理、现代科技手段运用不到位等问题。
再次感谢您对城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，履行工作职责，全力以赴为我市民群众出行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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